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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林庭儀
電話：04-37061209
電子信箱：e-2530@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1400430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09030000E_1140043027_senddoc1_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署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理114年度「Cool 

English普技高英閱大師」比賽辦法1份，請鼓勵學生踴躍

參與，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4年4月28日北教大英字第

1140720047號函辦理。

二、為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運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

平臺之「閱讀」學習專區，透過主題豐富的專區素材，加

強英語閱讀能力，增進課外讀本知識。

三、活動期間自114年6月16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參賽對象

分為普高組、技高組及五專組，詳細內容請參閱比賽辦

法。

正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專科學校、各私立專科學校
副本：教育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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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年度「Cool English 普技高英閱大師」比賽辦法 

 

壹、 目的 

一、為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建置「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於普高及技高區設有「閱讀」-「Focus Taiwan 英

文新聞」專區。該專區由中央通訊社授權，並經酷英團隊精編，以多元主題如經濟、社會、

體育、科學與科技、文化等新聞內容，協助學生接軌時事，提升語言素養與國際視野。 

二、為鼓勵學生善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之教材資源，強化英文閱讀與理解能力，

特辦理本次「Cool English 普技高英閱大師」比賽，期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養成持續接觸英文

新聞的習慣，並提升英語應用能力。 

 

貳、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參、 參賽對象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分為普高組、技高組及

五專組，不得跨組參賽。參賽資格依據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114 年 9 月 1 日）公告之升學後學籍

認定，具下列資格者得報名參賽，並應填寫升學後資料。應屆畢業生（如升學為大學、五專四年

級、或其他非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者）不具本次參賽資格。 

 

一、普高組：包含普高學生、綜高高一學生、綜高高二至高三選擇學術學程之學生，以及參加高

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二、技高組：包含技術型高中學生、綜合高中二至三年級選擇專門學程之學生。 

三、五專組：限五專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五專四、五年級學生不具參賽資格。 

 

【資格判定範例】 

範例 1：114 年暑假前為國中三年級，於 114 年 9 月 1 日升讀普高高一生，得報名參加普高組。 

範例 2：114 年暑假前為技高三年級，於 114 年 9 月 1 日升讀大學一年級，不具參賽資格。 

範例 3：114 年暑假前為五專三年級，於 114 年 9 月 1 日升讀五專四年級，不具參賽資格。 

 

肆、 比賽期程 

一、報名與作答時間：114 年 6 月 16 日（一）至 114 年 7 月 31 日（四）17:00 止。 

採先報名後作答制，比賽結束時間以本平臺顯示最後作答時間為憑。 

二、最高分名單公告：114 年 8 月 6 日（三）17:00 前公告於平臺及臉書粉專。 

三、成績複查與補齊升學後資料：114 年 8 月 6 日（三）至 114 年 8 月 15 日（五）17:00 止。 

若對最高分名單資料有疑慮，或需要補齊升學後學籍資料，請於期限內填寫表單。逾期將取

消得獎資格，並不再提供成績查詢或補交升學後資料之服務。 

四、最終得獎名單公告：114 年 8 月 20 日（三）17:00 公布抽獎後得獎名單於平臺及臉書粉專。 

五、寄送獎狀及得獎者資料調查表單：114 年 9 月 8 日（一）至 114 年 9 月 12 日（五）。 

六、商品卡得獎者資料調查：114 年 9 月 8 日（一）至 114 年 9 月 19 日（五）17:00 止。 

應報稅作業所需，商品卡中獎者須於指定期限內，透過指定表單回傳身分證字號。逾期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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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視為放棄領獎（以表單回傳時間為準）。待全數資料彙整後始統一寄出商品卡，敬請配

合，以利後續作業。 

七、寄送商品卡：114 年 9 月 29 日（一）至 114 年 10 月 3 日（五），依實際作業情形為準。 

 

伍、 參賽規則 

一、一律採線上報名，分為「學生帳號個人報名」及「教師帳號團體報名」： 

學生帳號個人報名：參賽者以學生帳號登入平臺後，點選「比賽專區＞普高區/技高區/五專區

＞114 年度英閱大師比賽專區＞開始報名」，依畫面指示填妥資料後送出，即完成報名。 

教師帳號團體報名：老師以酷英教師帳號登入平臺後，點選「班級管理＞欲報名的班級＞團

體報名」，依畫面指示填妥資料後送出，即可協助班級學生團體報名。 

團體報名僅供具有酷英教師帳號之師長使用。 

二、各組參賽者須完成指定練習題組，每組各有 9 個題組，每題組 8-12 道題目，合計約 80 題。 

成績以系統顯示為主，若對分數有疑慮，請於比賽期間內來信確認，逾期恕不受理。 

三、如有以下情事者，視為違反比賽規定，取消參賽資格。 

1.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或不正確。 

2. 跨組參賽或用多個帳號重複報名。 

3. 多人共用同一個帳號報名及作答。 

 

陸、 獎勵辦法 

一、得獎標準： 

完成參賽組別所有試題，且平均分數達 100分者即獲得獎狀乙張，並從各組隨機抽選超商商品

卡得主，每位參賽者僅可獲獎一次，不得重複獲獎。獎勵名額如第二點說明。 

二、獎勵：  

獎項 獎勵 名額 

Cool English 

普技高英閱大師比賽 

英閱大師獎 

承辦單位獎狀乙張 

超商商品卡 800 元 

普高組 50 名 

技高組 50 名 

五專組 10 名 

承辦單位獎狀乙張 

超商商品卡 100 元 

普高組 600 名 

技高組 600 名 

五專組 90 名 

承辦單位獎狀乙張 

三、注意事項 

1. 承辦單位收齊所有商品卡得獎者資料後，始寄送商品卡至獲獎者學校，由學校統一頒發。 

2. 商品卡將以郵局掛號方式寄出。函件一經學校簽收，即視為完成獎品交付；其後若有遺失

情形，恕不補發。 

 

柒、 聯繫方式 

一、平臺首頁：www.coolenglish.edu.tw 

二、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coolenglish.tw 

三、客服信箱：coolenghshelp@ntnueng.org 

四、客服專線：02-8979-4684（週一至週五 09:00-17:00，例假日與國定假日不開放） 

 

捌、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承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與補充本比賽內容之權利。 

http://www.coolenglish.edu.tw/
http://www.facebook.com/coolenglish.tw
mailto:coolenghshelp@ntnue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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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依據《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82條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出納組相關規定，本次獎品屬「實際給付所

得」，無論單次金額是否超過新臺幣 1,000元，皆需彙整得獎者全年所得金額並依法向稅務機關列單

申報。 

個人資料蒐集與使用說明（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 

蒐集目的：作為 114年度「Cool English 普技高口說達人比賽」得獎通知、獎品發送與報稅申報作業

使用。 

使用範圍：僅限本校授權人員與依法需配合之政府單位（如國稅局）使用，不另作他用。 

保存期間：自提供日起至本次活動結束並完成報稅作業後即刻銷毀。 

當事人權益：您可依個資法第 3條請求查詢、更正或刪除資料；惟如未提供必要資料，將無法完成中

獎及報稅流程。 


